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5-133号 

债券简称：15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272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科股份”）申请非公

开发行股票目前正处于审核阶段，根据相关审核要求，公司现将最近五年被证券

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公告如下： 

一、2011年 12月 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

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的监管意见函》（渝证监市函[2011]110

号） ，主要内容及整改情况如下： 

1、财务会计方面 

检查意见：公司的广告费用处理不规范，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以广告

的实际发布时间计入当期损益；财务人员专业能力有待提高，在披露 2011 年 3

季报之前，公司信托融资核算不恰当，公司 2011 年 3 季报中，未将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作为非经常性损益进行披露，上

述行为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相关规定。 

上述问题虽已进行了改正，但反映出公司财务人员专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

高。要求公司加强学习，进一步规范财务会计工作。 

公司整改措施：公司进一步规范了财务会计处理，提高相关人员专业水平，

具体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规范广告费用的会计处理 

公司组织财务系统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措施，落实责任人到公司及各子公司

财务负责人，要求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以广告的实际发布的时间为入账

时间。 

（2）积极提高财务人员专业水平 

公司组织财务系统对企业合并相关的会计政策和规则进行培训，并制定专门

的全面会计培训计划对相关人员进行重点培训，同时规范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

的审批流程，确保相关信息及时准确的披露。 

2、债权收回存在风险，实际控制人承诺不明确 

检查意见：2007年 11月，原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科集团”）与重庆嘉溢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嘉溢华”）签订

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进行项目开发。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 月期间，金科

集团累计向重庆嘉溢华支付资金 30,000 万元。截止检查日，该合作项目未实际

开发，金科集团收到了重庆嘉溢华退回的 11,000 万元资金，尚有对重庆嘉溢华

的其他应收款 19,000 万元。双方未对资金的收回及违约责任的追究等达成相关

协议。2009年 10月 31日，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投资”）、

黄红云、陶虹遐出具了《关于应收重庆嘉溢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款项发生回收

风险之承诺》，承诺如下：若届时金科集团无法收回或不能足额收回该 30,000

万元其他应收款项（土地整治款），则所造成的损失及相关费用由金科投资、黄

红云、陶虹遐无条件地连带承担。上述资金可收回性存在不确定性，实际控制人

的承诺未明确收回时间。要求公司明确时间，及时收回资金。 

公司整改措施：公司加大力度，力求妥善处置与嘉溢华合作事宜，具体如下： 

公司已于2011年收回重庆嘉溢华其他应收款11,000万元。为了进一步保障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金科投资、黄红云、陶虹遐于2012年1月12日出具了《补

充承诺函》，承诺如下：若在2014年9月23日之前金科股份无法收回或不能足额收

回剩余19,000万元的应收款项，则所造成的损失及相关费用由金科投资、黄红云、

陶虹遐无条件地连带承担，并在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给金科股份。上述

承诺仍在履行期内，金科投资、黄红云、陶虹遐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截至2014年3月底，公司又收回重庆嘉溢华其他应收款8,000万元，上述应收

款项中尚余11,000万元未收回。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

科投资”）及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先生、陶虹遐女士在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

所作出的《关于应收重庆嘉溢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款项发生回收风险之承诺》以

及《补充承诺》，本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收到金科投资支付的相关款项11,000

万元。至此，金科投资、黄红云和陶虹遐关于应收重庆嘉溢华款项的相关承诺全

部履行完毕。 

发行人将继续加大力度，与金科投资共同督促重庆嘉溢华切实履行约定的相

关义务。 

3、资产完整性方面 

检查意见：截至检查日，金科集团原持有的 130项商标专利过户给公司的工

作尚未完成，公司参股子公司重庆银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股东名称工商登记变

更手续尚未完成。上述行为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要求公司积极推进，尽快完成资产过户手续。 

整改措施：公司积极推进，完成了相关资产的过户手续，具体如下：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8 日委托重庆西南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向国家商标局提

出原金科集团 130件商标（该等商标无账面价值）权属持有人变更登记申请，并

于 2011年 7月 29日收到国家商标局下发的该批商标变更申请。 

关于参股公司重庆银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海租赁”） 股东名

称工商登记变更事宜，公司在 2011年 6月 30日变更名称后，便立即通知银海租

赁办理变更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因银海租赁当时正在进行增资扩股以及其另一

股东也在办理名称变更，故银海租赁书面承诺待这几件与工商变更登记有关的事

件完成后一并办理。在本公司的督促下，银海租赁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股东

名称变更等事项，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了股东名称变更登记。 

2012 年 4 月 6 日，公司收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出具的金科集

团 130个注册商标的转让证明，注册商标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需要办理过户登

记手续的所有资产，包括金科集团下属的 31 家子公司、金科集团名下的房屋、

土地、车辆、商标、专利的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二、2015年 12月 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金科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红云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15]第 129号） ，

主要内容及整改情况如下： 



 

检查意见：公司董事长黄红云的女儿黄斯诗及姐姐黄红英于 11月 26日分别

减持公司股票 756.94万股和 260.7329万股，涉及金额 4,412.96万元和 1,571.19

万元。公司董事长黄红云的女儿及姐姐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证监会公告

[2015]18 号的精神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所希望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整改措施：公司及时将上述监管函及证监会公告[2015]18 号文报送给各位

董事、监事、高管，并督促他们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吸取教训，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同时，公司积极开展资本市场法律法规教育和

培训，特别是《证券法》、《公司法》及深交所《上市规则》，采取各种方式实施

针对性培训教育，增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认识，切实

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内（2010 年至今）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

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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